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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能利实业有限公司“5·7”高处坠落一般

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2 年 5 月 7日 14 时 35 分左右，在江南造船（集团）有限

责任公司内，上海能利实业有限公司作业人员在拆除脚手架过程

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事发后，上海市应急

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开展事故调查，形成《上海能利实业有

限公司“5·7”高处坠落一般事故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事

故调查报告），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获批复同意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上

海市实施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〉的若干规定》《生

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上

海市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评估组，于 2023 年 9 月 1

日至 10 月 25 日开展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，形成本

评估报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按照“谁牵头调查、谁组织评估”原则，市应急管理局会同

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总工会、市公安局崇明分局组成上海能利实

业有限公司“5·7”高处坠落一般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（以下简称评估组），委托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及

相关专家参与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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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科学严谨，依法依规，实事求是，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

评估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，听取工作汇报，查阅台账资料，

通过座谈问询、走访核查事发现场、逐项核查事故相关单位责任

追究、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等情况，并结合专家意见，进行了综

合评估并提出工作建议。

二、事故处理落实情况

（一）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
2023 年 1 月 16 日，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

建议，对事故责任单位上海能利实业有限公司、江南造船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分别简称能利公司、江南造船公司）作出各

罚款 3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；对事故责任人能利公司法定代表人

王建龙作出罚款 62,618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以上行政处罚均已全部执行。

（二）企业按有关规章制度处理落实情况

1.江南造船公司

（1）陈剑浩，江南造船公司搭载部支持作业区副作业长、作

业区负责人。江南造船公司免去其副作业长职务，并给予其提醒

谈话、通报批评处分。

（2）王志浩，江南造船公司搭载部生产安全室副主任。江南

造船公司给予其提醒谈话、通报批评处分。

（3）王国军，江南造船公司搭载部党委书记、副部长。江南

造船公司给予其提醒谈话、扣款处理、通报批评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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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张国华，江南造船公司搭载部部长，部门安全生产第一

责任人。江南造船公司给予其提醒谈话。

此外，江南造船公司取消了 2022 年搭载一部领导班子成员

各类评优资格，当月月度绩效考核予以扣分；对安环保卫部、生

产管理部当月月度绩效扣分。

2.能利公司

（1）赵志刚，能利公司班组长。能利公司给予其扣款处理及

提醒谈话。

（2）李鸿，能利公司现场负责人。能利公司给予其扣款、降

低年度考核、通报批评的处理。

三、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江南造船公司

江南造船公司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，采

取了以下举措：

一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。细化安全生产责任书，明确各级人

员责任、任务及安全管理内容，组织全员签订并每季度重温。

二是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。针对大面积立体式高空架作业，

编制专项脚手搭拆方案，并组织培训交底，开展作业风险辨识。

落实作业前实名教育及确认、持证情况检查、管理人员现场确认、

张挂标识等措施。加强脚手架流程管理。

三是强化隐患排查及整改闭环。开展脚手架及高处作业专项

安全整治、举一反三工作，排查承包队伍劳防用品情况。各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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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定期安全检查巡查、特殊时间及安全双项检查。

四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。开展高处作业安全、事故案例警示、

部门长讲安全、岗位安全及操作规程培训；编制部门安全双项清

单，建立脚手架作业“必须项”14 项、“禁止项”12 项，制成卡

片全员宣贯并测试。编制脚手架工艺卡片 1000 余张并下发。组织

违章人员安全纠错培训及人员问话。组织脚手公司安全轮训，共

培训 3000 余人次。

五是加强承包队伍管理和人员管控。梳理与相关方安全协议，

明确安全责任边界、事故处理与奖惩办法。对超期连续作业人员

实施强制性休息措施，安排高龄员工至相对安全的环境作业。

六是提高本质安全水平。通过脚手架标准化、利用专用工装、

无脚手化推进、制作系列船脚手架策划等措施，加强脚手架标准

约束，减少脚手使用。

七是提高个体防护水平。规范安全带系挂，全面更换使用五

点式安全带，普及脚手搭设阶段等危险场景下安全绳使用。

（二）能利公司

能利公司事发时系江南造船公司的脚手架搭设承包单位。经

核查，能利公司已不再承担江南造船公司的施工工作。

四、评估结论

评估组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要求，经资料审查、现场

核查、专业评查，对该起事故处理、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

行综合评估后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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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应急管理局已对该起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作出行

政处罚。

（二）相关单位及人员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；相关单位对该

起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已落实。

（三）江南造船公司已实施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和防范

措施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处理已全部落实，事故整改措施已全部落实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一是建议企业与相关承包方进一步明确脚手架搭拆中“双挂

钩安全带正确佩戴和使用”等重要安全措施的培训任务与责任，

做好安全交底与指导。

二是建议企业与相关承包方强化技防措施及配套制度建设。

补充脚手架搭拆中“安全生命绳”设置及配套挂拆标准与程序、

专项培训、班组成员间互相监督等内容。

三是建议相关企业落实现有安全管理措施，持续改进完善。

定期梳理安全生产检查内容、程序与管理规范、标准体系，做到

安全生产“五到位”，营造良好安全文化氛围。

上海能利实业有限公司

“5·7”高处坠落一般事故

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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